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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
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083）

有關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之
補充公告

茲提述日期為二零二三年三月二十三日之中國有贊有限公司（「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報告（「二零二二年年報」）。除非另有界定，否則本公告所用詞彙與
二零二二年年報內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告旨在提供有關二零二二年年報之補充資料。

股份獎勵計劃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五月三十一日之公告所披露，本公司於二零一八年五月三十一
日採納股份獎勵計劃（「該計劃」）。除二零二二年年報內所披露之資料外，本公司謹此提供以
下有關該計劃之補充資料。

下表載列該計劃項下授予各參與者╱參與者類別之股份獎勵 （「獎勵股份」）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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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獎勵

承授人╱類別 授出日期 歸屬期 購買價

於
二零二二年
一月一日之
未歸屬獎勵 年內授出 年內歸屬

年內沒收
╱失效 年內註銷

於
二零二二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之
未歸屬獎勵

（附註1及2） （附註3）

五名最高薪酬人士
浣昉 第二次獎勵： 二零一九年 

三月十五日
獎勵分為4批。第一批佔獎勵之25%，將於選定參與者自僱傭首日起向本集團完成為期一
年之連續服務時歸屬。第二、第三及第四批各佔獎勵之25%，將分別於向本集團完成第
二年、第三年及第四年連續服務後歸屬。

不適用 8,800,000 – (8,800,000) – – –

關予 第六次獎勵： 二零二二年 
十二月一日

於授出日期歸屬。 不適用 – 2,816,000 (2,816,000) – – –

小計 8,800,000 2,816,000 (11,616,000) – – –

其他僱員參與者 
合計

首次獎勵： 二零一八年 
九月十八日

授予選定參與者之首次獎勵分為3批。第一批佔獎勵之50%，將於選定參與者自僱傭首日
起向本集團完成為期兩年之連續服務時歸屬。第二及第三批各佔獎勵之25%，將分別於
向本集團完成第三年及第四年連續服務後歸屬。

不適用 9,922,000 – (9,922,000) – – –

第二次獎勵： 二零一九年 
三月十五日

第二次獎勵分為4批。第一批佔獎勵之25%，將於選定參與者自授出日期起向本集團完成
為期一年之連續服務時歸屬。第二、第三及第四批各佔獎勵之25%，將分別自授出日期
起第二、第三及第四個週年日歸屬。

不適用 12,614,800 – (5,057,800) (7,557,000) – –

第三次獎勵： 二零一九年 
八月二十一日

授予選定參與者之第三次獎勵分為3批。第一批佔獎勵之50%，將於選定參與者自僱傭首
日起向本集團完成為期兩年之連續服務時歸屬。第二及第三批各佔獎勵之25%，將分別
於向本集團完成第三年及第四年連續服務後歸屬。

不適用 990,000 – (704,000) (286,000) – –

第四次獎勵： 二零二零年 
七月一日

授予選定參與者之第四次獎勵分為4批。第一批佔獎勵之25%，將於選定參與者自授出日
期起向本集團完成為期一年之連續服務時歸屬。第二、第三及第四批各佔獎勵之25%，
將分別自授出日期起第二、第三及第四個週年日歸屬。

不適用 30,545,100 – (7,800,500) (8,978,600) – 13,766,000

第六次獎勵： 二零二二年 
四月一日及 
二零二二年 
十二月一日

授予選定參與者之第四次獎勵分為5類歸屬期：於授出日期、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完全歸
屬。

不適用 – 307,985,640 (297,377,240) (528,000) – 10,080,400

小計 54,071,900 307,985,640 (320,861,540) (17,349,600) – 23,846,400

總計 62,871,900 310,801,640 (332,477,540) (17,349,600) – 23,846,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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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獎勵股份乃無償授出。於二零二二年四月一日及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一日授出之獎勵股份之公平值分別為
每股獎勵股份0.157港元及0.184港元，乃根據股份於授出日期之市價釐定。

2. 股份於緊接獎勵股份授出日期（即二零二二年四月一日及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一日）前之收市價分別為每股
獎勵股份0.162港元及0.174港元。

3.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獎勵股份於緊接獎勵股份獲歸屬日期前之加權平均收市價為
0.17港元。

4.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及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根據該計劃可供授出之股份獎勵數目分別為
433,186,883股股份及139,734,843股股份。

5. 獎勵股份不附加業績目標。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薪酬委員會已就向身為本公司僱員之承授人（「承
授人」）授出獎勵股份向董事會提出建議。

根據該計劃授出獎勵股份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已根據該計劃向承授人授出合共310,801,640股獎
勵股份。於二零二二年年報日期，根據該計劃可供發行之股份總數為163,581,243股股份，佔已
發行股份總數之0.89%。年內就根據本公司所有計劃授出之購股權及獎勵可能發行之股份總
數除以年內已發行股份之加權平均數為1.70%。

下文載列根據GEM上市規則第23.09條有關該計劃之二零二二年年報之補充資料。

該計劃之主要條款

該計劃之主要條款概述如下：

(1) 合資格參與者

合資格參與者包括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之僱員參與者、服務供應商及關連實體參與者。



4

(2) 歸屬期

該計劃規則並無就據其授出之股份獎勵訂明任何劃一或特定的歸屬期。根據該計劃之條
款及條件以及所有相關歸屬條件（如有）之達成情況，獎勵股份將按照董事會酌情釐定之
歸屬時間表歸屬予獲選承授人。

(3) 申請或接納獎勵時應付款項，及必須或可以付款或催款或償還為此目的之貸款的期限

無。獲選承授人毋須就接納獎勵股份支付任何款項。

(4) 釐定獎勵股份購買價之基準

不適用，因該計劃項下並無購買價。

(5) 該計劃之餘下年期

除受限於董事會根據該計劃規則釐定之任何提早終止外，該計劃自其採納日期起計為期
10年有效（即二零一八年五月三十一日至二零二八年五月三十日）。於二零二二年年報日
期，該計劃之餘下年期約為五年零兩個月。

有贊科技股份獎勵計劃A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五月六日之公告所披露，本公司於二零二一年五月六日採納有
贊科技股份獎勵計劃A（「計劃A」）。除二零二二年年報內所披露之資料外，本公司謹此提供以
下有關計劃A之補充資料。

(1) 計劃A之目的

嘉許若干合資格參與者之貢獻並給予獎勵，以為有贊科技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有贊
科技集團」）之持續營運及發展挽留人才。

(2) 合資格參與者

合資格參與者包括有贊科技集團任何成員公司之任何僱員（包括董事及高級管理層成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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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據計劃A可予發行之股份總數

截至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及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06,428,391股有贊科技股份可
供授予合資格參與者。

(4) 計劃A項下每名合資格參與者可獲授予之權益上限

並無設定每名合資格參與者可獲授予之權益上限。

(5) 計劃A項下之行使期

並無設定計劃A項下獎勵股份之行使期。

(6) 計劃A項下之歸屬期

計劃A規則並無就據其授出之股份獎勵訂明任何劃一或特定的歸屬期。

(7) 申請或接納計劃A項下之獎勵時應付款項，及必須或可以付款或催款或償還為此目的之
貸款的期限

無。獲選承授人毋須就接納獎勵股份支付任何款項。

(8) 釐定獎勵股份購買價之基準

不適用，因計劃A項下並無購買價。

(9) 計劃A之餘下年期

並無設定計劃A項下獎勵股份之屆滿日期。

自採納日期以來，董事會並未根據計劃A授出任何股份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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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中提供之補充資料並不影響二零二二年年報中所載之其他資料。除本公告所披露者
外，二零二二年年報之內容保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中國有贊有限公司

主席
朱寧

香港，二零二三年十一月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四名執行董事朱寧先生、崔玉松先生、俞韜先生及應杭艷女士；以及
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方志華博士、鄧濤先生及李少傑先生組成。

本公告之資料乃遵照GEM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有關本公司之資料；董事願就本公告之
資料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知及所信，本公
告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完備，沒有誤導或欺詐成分，且並無遺漏任何事項，足以令
致本公告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本公告將由刊登日期起計最少七天刊載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的「最新上市公司公告」
網頁及本公司網站www.chinayouzan.com。


